 



官渡六甲“12·26”一般车辆伤害事故
调查报告




	








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政府“12·26”事故调查组
2026年2月28日



























目 录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单位概况
1.云南某某混凝土有限公司
2.云南某某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石林分公司
3.赵某某
4.舒某某
5.陆某
6.事故车辆基本情况
7.云某某（死者）
（二）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三）事故发生经过
（四）事故现场情况
（五）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六）其他情况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三）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
三、事故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分析
（二）其他可能因素排除
（三）间接原因分析
四、行业监管部门履职情况
五、有关责任人员存在的主要问题
六、对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七、事故主要教训
八、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2025年12月26日下午19点55分许，位于官渡区六甲街道办事处云南某某混凝土有限公司厂区内，混凝土搅拌运输车（云A	xxxx7）在起步行驶时撞击碾压到行走在车辆右前方的云某某致其死亡，造成一人死亡。
事故发生后，官渡区应急管理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规定，经报请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政府批准，成立官渡六甲“12·26”车辆撞击碾压事故调查组，事故调查组由官渡区应急管理局牵头，区应急管理局局长任组长，区政府办公室联系副主任、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道路交通三大队大队长任副组长，市公安局官渡分局、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道路交通三大队、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官渡大队、区总工会、区应急局、区交运局、区住建局、官渡公安分局六甲派出所、官渡区六甲街道办事处等部门为成员单位，并邀请区纪委监委、区检察院派员参加,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通过现场勘查、调查取证、调阅资料、人员问询等，查明了事故经过、发生原因和人员伤亡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以及事故相关人员的责任，总结分析了事故主要教训，提出了防范整改的措施建议。现将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经事故调查组调查认定：官渡六甲“12·26”一般车辆伤害事故是一起因危险源辨识和评估不足，督促落实本单位安全管理措施不到位造成人员死亡的安全生产责任事故。
1、 事故基本情况
（1） 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单位概况
1.云南某某混凝土有限公司
云南某某混凝土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xxxxxxxxxxxxx84U，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吴某，注册资本：壹仟万元整，成立日期：2010年06月11日，住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六甲街道办事处，登记机关：昆明市官渡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水泥制品制造；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水泥制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营业活动）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化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2025年7月1日，云南某某混凝土有限公司与云南某某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石林分公司签订了《人力资源外包服务协议》，协议中约定云南某某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石林分公司为云南某某混凝土有限公司提供劳务外包服务，被外包人员与云南某某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石林分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外包人员的工作地点、岗位、方式、安全教育培训等工作状况由云南某某混凝土有限公司根据业务需要安排。
2.云南某某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石林分公司
云南某某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石林分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xxxxxxxxxxxxx1XG，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负责人：尹某某，成立日期：2022年03月22日，经营场所：云南省昆明市石林彝族自治县鹿阜街道办事处，登记机关：石林彝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劳务派遣服务；职业中介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商务代理代办服务；档案整理服务；市场调查（不含涉外调查）；企业管理咨询；市场营销策划；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物业管理；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2024年1月1日，云南某某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石林分公司与云某某签订了《云南省劳动合同书》，合同中约定云南某某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石林分公司安排云某某在云南某某混凝土有限公司的工作岗位（工种）为过磅员。
3.赵某某
赵某某,男，汉族，44岁，住址：四川省平昌县涵水镇，身份号码：513xxxxxxxxxxxxxxx，系云南某某混凝土有限公司搅拌站站长，经过培训取得安全培训合格证，具备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2025年1月1日，云南某某混凝土有限公司任命其为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副组长。
4.舒某某
舒某某，男，汉族，56岁，住址：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母享镇，身份号码：532xxxxxxxxxxxxxxx，系云南某某混凝土有限公司混凝土搅拌运输车（云Axxxx7）实际拥有者，2024年12月13日，云南某某混凝土有限公司与舒某某签订了《混凝土运输承包合同》，合同期限为一年，自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合同中约定舒某某承运云南某某混凝土有限公司商品混凝土的相关事宜，舒某某根据云南某某混凝土有限公司的运输供货要求，有效组织自有车辆（自有运输车辆全部挂靠在云南某某混凝土有限公司名下），将指定的混凝土产品运输至云南某某混凝土有限公司指定的目的地。
5.陆某
陆某、男，壮族，33岁，住址：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市秉烈乡，身份号码：532xxxxxxxxxxxxxxx，持有准驾车型为A2的有效机动车驾驶证，系舒某某聘请驾驶云南某某混凝土有限公司混凝土搅拌运输车（云Axxxx7）的驾驶员，舒某某未与2025年8月份入职的陆某签订劳动合同，陆某的劳动报酬由舒某某直接支付。
6.事故车辆基本情况
云Axxxx7，车辆类型：重型特殊结构货车，所有人：云南某某混凝土有限公司，住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六甲街道办事处，使用性质：货运，品牌型号：三一牌xxxxxxxxxxxx车辆识别代号：LFxxxxxxxxxxxxxx3，发动机号码：1xxxxxxxxx2，注册日期：2019年03月25日，核定载人数：2人，总质量：25000kg，整备质量：15600kg，核定载质量：9270kg，外廓尺寸：9945mm×2490mm×3960mm，强制报废期止：2034年03月25日，检验有效期至2026年03月云A，该车购有保险，事发时车辆空载，未超重，行驶速度为0～7km/h。
7.云某某（死者）
云某某，女，汉族，48岁，住址：云南省昆明市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九龙镇，身份证号：530xxxxxxxxxxxxxxx，系云南某某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石林分公司劳务派遣至云南某某混凝土有限公司工作的过磅员，事发时云某某在工作岗位上未佩戴任何安全劳保防护用品。
（二）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1.云南某某混凝土有限公司成立了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制定了《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指导手册》、《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体系工作报告》、《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安全操作规程汇编》、《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手册》、《安全生产责任制度》、《云南某某混凝土有限公司事故隐患自查自纠制度》、《事故隐患报告奖励办法》，2025年7月10日，云南某某混凝土有限公司全员签订了安全责任书，2025年8月10日，云南某某混凝土有限公司进行了安全培训及消防演练，云南某某混凝土有限公司定期对场内设备进行维修保养。
[bookmark: _Hlk217174849]2.赵某某履职情况：2025年8月10日，赵某某主持了安全培训及消防演练会议，赵某某经过培训取得安全培训合格证，具备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但其未经常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未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未及时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安全管理措施落实不到位。
（三）事故发生经过
2025年12月26日19时52分许，陆某驾驶混凝土搅拌运输车（云Axxxx7）行驶至云南某某混凝土有限公司食堂门口停靠，19时53分许，陆某从混凝土搅拌运输车上下来，之后陆某走到车头右前方观察，陆某观察完后回到驾驶室准备把车辆移动到不阻挡其他车辆的地方停靠，时值云南某某混凝土有限公司过磅员云某某从运输车右后方向车头走去，19时54分许,云某某走到运输车右后轮时，陆某点火打开运输车车灯准备移动车辆，在向右打方向时运输车右前方撞击到云某某使云某某摔倒，运输车右前轮从云某某胸前碾压过去，走在车辆右边的舒某某夫妻俩看到运输车碾压到人，立即呼喊驾驶员陆某，之后陆某停下运输车，舒某某夫妻俩跑到云某某身旁进行救援，将云某某拖离车底，舒某某与陆某先后拨打了110、120急救电话，20时4分许，120救护车到达事故现场医护人员对云某某进行现场抢救，抢救了1分钟左右，120救护车就将云某某抬上车送往昆明同仁医院继续救治，21时许，经抢救无效医生宣布云某某死亡。
（四）事故现场情况
事故发生地位于官渡区六甲街道云南某某混凝土有限公司厂区内食堂门口，事故发生时，厂内有白炽灯灯光但不太明亮，灯光光源离事故发生地约有5米，路面不平整，有积水在路面上，运输车车头向东，车牌号为云Axxxx7，车辆是一辆重型特殊结构货车，当天发生事故时，天空昏暗，能见度低。
（五）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事故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150万元。
（六）其他情况
根据查看事故发生时的监控视频事发时天色昏暗，视线受限，事故发生地照明条件不足，路面有积水并不平整。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2025年12月26日21时20分，官渡区应急管理局接区公安分局通报：六甲街道辖区六甲村一女子死亡。接报后，官渡区应急管理局、官渡公安分局、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道路交通三大队、六甲街道办事处等部门立即响应，第一时间迅速组织人员开展救援等工作。事故应急处置过程中，应急救援、舆论引导等善后处置工作及时、妥当。昆明市官渡区应急管理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规定，经报请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政府批准，成立官渡六甲“12·26”车辆撞击碾压事故调查组，对事故性质进行认定。
（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通过现场人员及现场视频复盘，事故发生后，现场人员拨打了110、120急救电话。
（三）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
120救护车20时4分到达现场后，医护人员对云某某进行了现场急救后将云某某送往昆明同仁医院继续救治，最终云某某因抢救无效死亡。2026年1月10日，云南某某混凝土有限公司、云南某某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石林分公司与家属签订了《调解协议》，协议中约定：云南某某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石林分公司向家属支付人道主义补偿5万元，云南某某混凝土有限公司向家属垫付丧葬及后事处理款20万元，家属获得事故相关理赔款后5日内将垫付款退还云南某某混凝土有限公司，云南某某混凝土有限公司积极配合家属办理工伤保险理赔、雇主责任险理赔、道路交通事故理赔。目前，善后问题已妥善处理，家属情绪稳定。
三、事故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分析
事故调查组通过深入调查、现场视频复盘和综合分析研判，认定事故的直接原因是：云某某行走到混凝土搅拌运输车右前方时，驾驶员陆某未注意观察就移动车辆，车辆向右前方起步行驶，撞击碾压到云某某，致使云某某死亡，是造成此次事故的直接原因。
（二）其他可能因素排除
通过事故现场勘查及向相关人员了解到的情况，并对事故发生时监控视频复盘进行了对比和分析，排除人为故意破坏、突发灾害因素等影响。
（三）间接原因分析
1.云南某某混凝土有限公司赵某某作为混凝土搅拌站站长，对站内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浮于纸面，未真正落实到工作中，督促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对站内夜间人车混杂的现场情况，没有进行辨识和评估，未采取有效的管理措施，确保全员操作规程的落实；对夜间作业的车辆及工作人员交叉作业存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未进行有效现场管理；作业现场照明不足，各岗位人员安全意识淡薄。
2.陆某作为混凝土搅拌运输车辆驾驶员，未掌握驾驶员工作所需的安全生产知识，增强事故预防和应急处理能力。
3.云某某作为过磅员，未严格落实岗位安全责任，遵守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服从管理，未正确佩戴和使用安全劳动防护用品。
四、行业监管部门履职情况
1.官渡区应急管理局。根据《昆明市工贸行业企业安全生产分级分类监管实施办法》第七条：“昆明市工贸行业企业实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三级全覆盖，一个工贸行业企业只面对一个层级的监督管理主体。”，云南某某混凝土有限公司监管层级为昆明市应急管理局。官渡区应急管理局分别于2025年7月18日、8月26日、12月3日对云南某某混凝土有限公司开展企业巡查走访、普法活动及工作提醒。
2.官渡区交通运输局。作为交通运输企业主管部门，针对云南某某混凝土有限公司，官渡区交通运输局于2025年12月02日按照行政许可审批流程，对云南某某混凝土有限公司提交的申请（含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完成受理、审查、决定等许可程序，核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证》。
3.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官渡大队。联合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道路交通三大队对云南某某混凝土有限公司开展了执法检查，检查项目包括违法违规经营情况、安全生产管理情况、车档人档情况、动态监控情况、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情况等。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云南某某混凝土有限公司已按要求完成整改并提交整改报告到昆明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官渡大队。
4.官渡区六甲街道办事处。按照分级、分类监管要求，2025年11月11日上午，对辖区内大型装载车辆企业进行安全生产检查。2025年12月23日，对辖区内街道负责监管的工贸企业生产经营单位进行安全生产宣传及日常巡查检查。
五、有关责任人员存在的主要问题
1.云某某作为过磅员，未严格落实岗位安全责任，遵守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服从管理，未正确佩戴和使用安全劳动防护用品。
2.赵某某作为云南某某混凝土有限公司混凝土搅拌站站长，未经常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未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未及时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安全管理措施落实不到位。对站内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浮于纸面，未真正落实到工作中，对夜间作业的车辆及工作人员交叉作业存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未进行有效现场管理。
3.陆某作为混凝土搅拌运输车辆驾驶员，在厂区内不按顺序停放车辆导致阻碍其他车辆正常出入，在挪动车辆过程中未注意观察就移动车辆，车辆向右前方起步行驶，撞击碾压到云某某，致使云某某死亡，造成此次事故。
六、对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1.云某某作为过磅员，未严格落实岗位安全责任，遵守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服从管理，未正确佩戴和使用安全劳动防护用品，因在事故中死亡不予追究责任。
2.赵某某作为云南某某混凝土有限公司混凝土搅拌站站长，对站内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浮于纸面，未真正落实到工作中，督促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对站内夜间人车混杂的现场情况，没有进行辨识和评估，未采取有效的管理措施，确保全员操作规程的落实；对夜间作业的车辆及工作人员交叉作业存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未进行有效现场管理；作业现场照明不足，各岗位人员安全意识淡薄。赵某某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五）项[1]、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2]、第（五）项[3]、第（七）项[4]的规定，对该起事故负有管理责任，建议由官渡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规定对赵某某进行行政处罚。
3.陆某作为混凝土搅拌运输车辆驾驶员，未掌握驾驶员工作所需的安全生产知识，增强事故预防和应急处理能力，陆某未注意观察就移动车辆，车辆向右前方起步行驶，撞击碾压到云某某，致使云某某死亡。陆某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八条[5]的规定，建议由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若构成犯罪，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并将处理结果上报事故调查组。
七、事故主要教训
赵某某要吸取事故教训，要认真履行安全生产职责，加强安全监督管理，加大安全检查、巡查力度，加强对本单位全员的安全宣传、应急处置、法律法规、安全知识等内容的宣教培训；陆某要吸取事故教训，掌握安全知识和技能，增强事故预防和应急处理能力，杜绝安全事故发生。
         
[bookmark: _GoBack][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五）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列职责：组织开展危险源辨识和评估，督促落实本单位重大危险源的安全管理措施。
[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五）项: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列职责：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
[4]《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七）项: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列职责：督促落实本单位安全生产整改措施。
[5]《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八条:从业人员应当接受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掌握本职工作所需的安全生产知识，提高安全生产技能，增强事故预防和应急处理能力。
八、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相关单位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落实各方安全管理主体责任，加大安全宣传培训教育，切实开展隐患排查整治，防范安全事故发生。
（一）云南某某混凝土有限公司要吸取事故教训，要认真履行安全生产职责，加强安全监督管理，加大安全检查力度，加强对人员的安全宣传、应急处置、法律法规、安全知识等内容的宣教培训，及时发现并整改存在的安全隐患，杜绝安全事故发生。
（二）官渡区应急管理局，作为工贸企业管理部门和全区生产安全工作综合监管部门，需加强对同类工贸企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进一步牢固树立“隐患不排查、问题不整改、整改不到位就是事故”的理念，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采取更加有力措施防风险、除隐患、保安全。举一反三，对辖区内同类工贸企业进行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对排查出的问题督促整改，并督促相关企业进行安全教育培训，防范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并将事故情况上报昆明市应急管理局，对云南某某混凝土有限公司加强关注，督促企业要认真履行安全生产职责，加强安全监督管理，开展安全教育培训，完善安全管理制度，以及配合相关行业监管部门对企业存在的隐患问题进行整改。
（三）官渡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根据官渡区住建局资质审批职能权限及《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建设工程企业资质审批管理工作的通知》文件要求，按照职能职责开展行业监督管理工作，进一步加强对辖区内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资质加强批后管理，加大资质动态核查力度;按照“三管三必须”压实企业的主体责任，加强对辖区内散装水泥和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的质量监督管理,加强对云南某某混凝土有限公司的监督管理，对辖区内散装水泥和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企业进行相关隐患排查；并将事故情况上报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云南某某混凝土有限公司加强关注，督促企业要认真履行安全生产职责，加强安全监督管理，开展安全教育培训，完善安全管理制度，以及配合相关行业监管部门对企业存在的隐患问题进行整改。
（四）官渡区交通运输局，要严格督促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官渡大队，全面加强运输企业批后管理。建立健全动态监管机制，定期开展资质复核与安全生产条件检查，加强对工程车辆运输道路经营企业的许可事后监管，检查企业安全生产制度落实情况。
（五）昆明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官渡大队，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配合交管等部门在源头装卸场地开展执法工作，禁止无证经营的车辆或者未经安全检查的车辆出场、上路行驶，依法查处运输企业及车辆的相关道路运输违法违规行为。加强对工程车辆的监控,严厉查处道路运输车辆不符合行业技术规范要求等违法违规行为,对发现的问题及时督促整改，形成审批与监管闭环，切实杜绝“重审批、轻监管”现象，从源头防范事故发生。
（六）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道路交通三大队,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严厉查处道路运输车辆违法违规行为，进一步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七）官渡区六甲街道办事处，要认真全面履行属地监管职责，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行动，加大隐患排查治理力度，对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予以严厉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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